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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女士,

2002年印花稅(修訂)條例草案

二零零三年四月十日的來函收悉。下文載述政府對你的提問的回應。

我們建議授權署長可在有加蓋印花申請提出後的任何時間（包括未發或已

發出印花證明書的情況），索取文書以供查閱，目的是為了保障稅收。如署長

對有關文書的內容存疑（如申報代價），署長須查閱有關文書以決定其印花稅

責任。根據《印花稅條例》(第117章) （“該條例”），納稅人可於文書簽立後的
任何時間提出加蓋印花申請。在繳付逾期罰款後，有關申請更可於法定追稅期

過才提出。因此，有些申請可能在法定的六年追討未繳稅期過後才提出。所以，

為署長索取文書以供查閱的權力設定時限並不可行。基於同樣理由，在現行加

蓋印花制度下，亦沒有限制署長按該條例第12條要求提供文書撮錄與證據的權
力的時間。同樣，署長可根據該條例第13條規定裁定一份文書的印花稅責任，
而此權力也沒有時限。

我們希望藉此機會澄清你於2003年4月11日的法案委員會中提及的一事
項。我們就第18J(1)(c)內有關印花證明書的 “誤差”的見解已在先前2003年3月18
日發給你的函件中第二段內陳述。其後，為了回應你之前的關注，我們於2003
年4月9日的函件中第二段內，嘗試以其後發現代價金額不足的例子，詳盡闡述
我們的看法。須注意，一份印花證明書可能有其他誤差，例如相關人士的名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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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業地址等，我們無意將誤差局限於代價金額。政府當局就第18J(1)(c)內有關印
花證明書的 “誤差”一辭的一般詮釋的立場並沒有改變。
 

如對本覆函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隨時與我聯絡。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

(蔣志豪                代行)

二零零三年四月十七日

副本分送

律政司 (經辦人：吳華姿女士)
(經辦人：張文耀先生)

稅務局 (經辦人：黃翠玲女士)
法案委員會 (經辦人；鄭潔儀女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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